
第 1 页 共 5 页

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花都府行复〔2022〕020 号

申请人：徐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雅街道办事处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月 12 日作出的新雅信

〔2022〕2 号《关于徐某某反映事项处理意见》，向本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请求撤销上述处理意见，要求重装信号塔。

申请人称：

第一，石塘村委所称周边居住村民多次投诉，其实只是

几位 60 多岁的老人说有辐射问题，并不是很多人反对。如

果拆信号塔要投票，请全部人都要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如

果大家确实要拆，那么同样是三社的其他信号塔也要拆。

第二，现在我家的信号塔已经断电三个多月，村委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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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另选址安装，但至今没有重装。假若村委能够另选址安装，

而我的手机能够满格信号的话，我也能够接受。

第三，新雅街答复称我家的信号塔装在村民住宅密集

区，但我认为信号塔建在人多密集的地方是合理的，正是因

为没有信号，才需要建信号塔。现在都是大数据时代，生活

中扫健康码、扫码支付等都需要用到手机信号。现在我的情

况是在其他地方都可以满格信号，只有在石塘村里没有信

号。

第四，铁塔公司的人也说了，如果拆了，以后有人投诉

没有信号，三大运营商是不会管的，到时候没有信号谁来负

责？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申请人徐某某不服答复人作出的新雅信〔2022〕2 号《关

于徐某某反映事项处理意见》，向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提

起行政复议。

现针对申请人的请求及事实和理由，答复如下：

一、答复人对申请人信访反映的事项，认定事实清楚。

申请人于 2022年 1月4日向广州市花都区信访局提出信访，

反映其自家建房的电信信号塔已装了二年多了，最近升级由

3G 变 5G，所以设备也变大了，左右邻里有 3-4 户反对安装，

村委强行要其拆，现在被迫关了信号塔，每天都没信号，申

请人要求恢复信号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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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都区信访局将该信访事项转送答复人核查处理,答复

人于 2022 年 1 月 6 日依法受理申请人的信访事项。

经答复人核实，申人反映要求恢复安装信号塔的问题，

属于应当适用信访程序以外其他法定途径处理的事项。自

2021 年 5 月份以来，石塘村委多次收到信访人房屋周边居住

村民的投诉，要求村委协调信访人拆除相关公司架设在申请

人楼顶的信号塔，另选地址安装。由于申请人的房屋在村民

住宅密集区，为减少村民矛盾，维护村内和谐稳定的大环境，

故石塘村委不同意相关公司在申请人原址升级安装信号塔

并要求其另选地方。答复人认为石塘村委的上述处理方法并

无不妥，故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作出〔2022〕2 号《关于徐

某某反映事项处理意见》，将相关救济的途径及法律依据告

知申请人，并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将文书送达给申请人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的《关于徐某某反映事项处理意见》并

无对申请人产生羁束力和强制力，也没有为申请人创设权利

和义务，其主要内容是向申请人解释石塘村委不同意升级安

装信号塔的原因,因此不具备可撤销的内容，不属于行政复

议的受案范围。

如上述所述，申请人实际上是对石塘村委不同意相关公

司在其原址升级安装信号塔并要求其另行选址不满，其应当

另觅法律途径解决，不应提出信访申请及行政复议申请。答

复人作出的处理意见书并没有影响申请人权利和义务的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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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，因此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。

综上，答复人作出的新雅信〔2022〕2 号《关于徐某某

反映事项处理意见》，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请求

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1 月 4 日，申请人通过来访花都区信访局反映

要求恢复安装信号塔问题。2022 年 1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根

据调查结果作出新雅信〔2022〕2 号《关于徐某某反映事项

处理意见》，并于 1 月 14 日向申请人送达。申请人对上述

《事项处理意见书》不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经查，案涉电信信号塔基站建在申请人自家住宅楼顶，

已安装两年多了，由于信号 3G 升级 5G，所需的设备体积变

大。左邻右里有村民反对升级安装，并向石塘村委投诉要

求村委协调申请人拆除铁塔公司所建的信号塔，另选地址

重新安装。

以上事实有新雅信〔2022〕2 号《关于徐某某反映事项

处理意见》、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据为证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、第九条

第一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

八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与被诉行政行

为之间需有利害关系，否则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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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中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徐某某反映事项处理意见》实

质上属于对石塘村委不同意相关公司在原址进行升级安装

信号塔，并要求另选地址安装的处理意见的评价性意见，并

未对申请人增设新的义务或者减损其合法权利，不属于可申

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。申请人有关信号塔安装建设的

问题，仍可以与村委、周边村民及相关公司等协商处理。因

此，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，已经受理的，依法

应予驳回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二月九日


